附件1

员工录用“一件事”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
员工录用“一件事”。
二、申报条件
1.就业登记
劳动者被用人单位聘用。
2.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接收
转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聘用人员、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中方雇员的人事档案。
3.劳动用工备案
我国境内所有用人单位聘用依法形成劳动关系的职工，都应到登记注册地的县级以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办理劳动用工备案手续；劳动用工备案的信息应当包括：用人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经济类型、组织机构代码，聘用职工的人数、姓名、性别、公民身份证号，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的起止时间，中止或解除劳动合同的职工人数、姓名及时间等。
4.职工参保登记
与我省行政区域内依法成立的用人单位（包括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
5.社会保障卡申领
本省户籍人员或者享有本省公共服务权益的其他人员可以自愿申领社会保障卡。
6.签订电子劳动合同
被用人单位聘用的，在“赣服通”申请个人电子签章的劳动者。
7.职工医疗保险参保登记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医疗保障经办机构申请办理职工参保登记。
8.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
在工作地所在城市设立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且在其他公积金中心的账户为非正常状态的职工。
三、办理方式
企业可通过常住地政务服务办事大厅、江西政务服务网、人社网上办事大厅和“赣服通”进行申请，联办信息将实时推送至人社、住建、医保等部门办理后续事项。
四、申请材料
1.就业登记
（1）有效身份证件（已关联电子证照的，可免提交）；
（2）劳动合同（签订电子劳动合同的，可免提交）；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已关联电子证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可免提交）。
2.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接收
有效身份证件（已关联电子证照的，可免提交）。
3.劳动用工备案
无材料。
4.职工参保登记
（1）员工录用“一件事”联办表；
（2）员工录用“一件事”批量办理表。
5.社会保障卡申领
（1）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已关联电子证照的，可免提交）；
（2）申请人一寸免冠白底照片（已关联电子证照的，可免提交）；
（3）员工录用“一件事”联办表；
（4）录用员工联办表确认照。
6.签订电子劳动合同
电子劳动合同模板。
7.职工医疗保险参保登记
（1）员工录用“一件事”联办表；
（2）“员工录用一件事”批量办理表。
8.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
（1）员工录用“一件事”联办表；
（2）员工录用“一件事”批量办理表。
五、办理流程
1.申请。申请人通过江西政务服务网、人社网上办事大厅、“赣服通”的“高效办成一件事”服务专区，或各地政务服务综合窗口现场递交相关申请事项所需材料。
2.受理。综合窗口人员接收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后，“一件事”后台分类对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对资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并发放补正通知书；对申报资料齐全或已经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资料的申请，应当场或3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决定，发放受理通知书；申请事项不属于许可范围或不属于相关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3.审核。各业务部门分别办理相关事项，对提交流转的事项，及时作出审核通过的决定。
4.出证、送达。在承诺办结时限内反馈给申请人。
六、办理时限
6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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